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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供货要求及基本资质要求
1.供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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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397][bookmark: _Toc1272][bookmark: _Toc25147]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5218][bookmark: _Toc24768][bookmark: _Toc8671][bookmark: _Toc14571][bookmark: _Toc2382]1.1 为进一步规范物资采购工作，建立竞争机制，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确保食品安全，现对安徽驿佳商贸有限公司连锁门店2026年商品引进招商公告（第三期）进行国内公开招商。本项目分为5个合同包，主要采购内容包括烤肠、卤蛋、关东煮等小吃（具体配送品种由采购人指定）。采购估算金额详见招商公告，服务期限：二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年度考评满意率达到80%以上，续签下一年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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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质量标准
2.1.1 要求达到质量等级：合格标准。供应商配送给采购人所食用的烤肠、卤蛋、关东煮等小吃必须符合国家饮食卫生标准，同时保证食材新鲜，不得出现腐烂、变质，以次充好等情况；
2.1.2 供应商供应商品，按规定必须经由法定食品检验机构检测的商品，供应商应于采购人采购时向采购人提供同批次产品检验报告或合格证（复印件）；
2.1.3 供应商应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法》和《动物检疫法》等相关规定，一经发现供应以下食品，除全部退货外，将取消供货单位的供货资格，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供货单位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1）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2）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3）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4）未经动物检疫部门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
（5）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等及其制品;
（6）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
（7）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
（8）超过保质期限的。
2.1.4 供应商须确保所提供的品牌货物均为正品，不存在贴牌、随意包装等现象。
2.1.5 供应商保证所提供的副食品的多样性，以保证新鲜感。
2.1.6 所有货品都要注明来源。否则，采购人有权退货，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规定时间内予以退换补货。
2.1.7 一次送货时，要将卫生检验报告随同交到采购人指定的负责人手中。
2.1.8 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采购人的指令配送商品的数量，不得随意增减数量，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应事先书面申请，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改变。
2.1.9品质要求：
（1）基本要求：外包装完好，有QS标志，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或保存期、执行标准，剩余保质期不少于三分之二，具有产品合格证。具有正常副食品的色泽、透明度、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他异味。
（2）副食品商品生产企业的资质证明：《企业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
（3）气味、滋味：具有固有的气味和滋味，无异味
（4）卫生标准和动植物检疫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5）《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由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出具，每季度一次。
（6）《出厂检验报告》交货时提供本批次产品的出厂（库）检验合格报告单。
2.2保质期：包装产品至少要在保质期限70%之内。
2.3应急服务：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食材采购单上的内容提前准备货品，以甲方实际收货时间为准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如遇特殊情况（雨雪天气，封路等情况）双方需提前告知对方。（应急服务包括：快速响应机制、库存调配机制、临时突发性特殊采购、食品安全事故解决方案等）
4、包装及运输
4.1供应商必须负责中标货物的初加工、运输、搬运等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4.2货物有包装的，货物的包装必须完整清洁（无损、无污、无皱），采购人有权拒收包装不整齐、已拆封的商品；
4.3供应商提供的货物的质量与包装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规定、标准、规范；
4.4每次送货，供应商须委派一名专门负责人（项目经理），其须具备健康证，负责货物的运输、过秤，并协助采购人验收货品，货品的品种和重量以采购人验收的结果为准。
4.5供应商指定的项目经理必须穿着便于辨认的工衣和配戴胸卡，送货专员在采购人单位活动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单位各项规章制度，不得做出有损采购人形象和利益的事情。
    4.6针对所报名段配置合理数量的冷藏（冷冻）车辆，履约中必须按照报名文件响应情况的执行。
5、退换货及损耗
5.1包装产品，采购人需要退换货时，采购人应当在保质期上1/6的期限内通知供应商，供应商应予配合。
5.2 因供应商所供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的，采购人应给与退货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5.3采购人发现商品出现损坏（包括表面损坏），或出现水渍、串味、受潮等导致货物性质改变的，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货或更换商品。
5.4供应商提供假冒伪劣、过期、变质的、有毒食品的，一经发现，除按采购人要求无条件退货或换货外，还将受到如下处罚：
①供应商提供假冒伪劣、过期、变质食品的，要求无条件退货或换货外，甲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并视情节从乙方货款中扣除批次订单的10倍金额作为赔偿金（若赔偿金额小于损失金额，另行补交差额）。
②供应商提供有毒食品的，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经有关单位鉴定原因后，如确实为供应商提供之食品问题，供应商除需负担全数之医药费和没收履约保证金外，采购人还有权取消供应商供货资格和终止供应商供货合同，供应商同时承担相应的民事及刑事法律责任及放弃申诉抗辩权。
③若采购人发现供应商所供货物出现严重质量问题，采购人有权单方立即终止合同。
5.5因制作产生的损耗（5%），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考核评价
[bookmark: _Toc24466][bookmark: _Toc24667][bookmark: _Toc20833][bookmark: _Toc20109][bookmark: _Toc1607][bookmark: _Toc10953][bookmark: _Toc21572][bookmark: _Toc9021]采购人每季度就服务满意度进行考核，对菜品质量、配送速度、包装完整性等进行综合考核评分，得分要求均达到85分以上。如在一个合同期一年内有二次满意度达不到85分的，采购人有权不再续签下一年度的服务合同。
[bookmark: _Toc1245]三、报价
1、供应商按照报名文件给定的格式进行报价。
2、供应商应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考虑服务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进行报价。
3、本项目采用综合报价。报价时，必须考虑招商内容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产品供货、包装、运输、验收、售后服务、质保等所有相关费用，并体现在报价内。实际合同执行中，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与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2.基本资质条件

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资质等级要求

	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


注：须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及相关证书

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准入条件

	2023 年 1 月 1 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备 1 个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50万元的类似食材供货业绩。业绩内容须涵盖采购范围（烤肠、玉米、关东煮、炒饭、卤味、粽子、饭团、粥、面条、馄饨、水饺、包子、饼、便当）其中3个类别及以上。


注：业绩须提供合同（合同中反映不出具体采购内容的，须提供合同清单），如合同（含合同清单）不能体现具体评审因素的，须提供合同甲方（业主）盖章的能体现评审因素的证明材料，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要求）

	信 誉 要 求

	①未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
②未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③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④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⑤报名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在近三年内（自报名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向前追溯 3 年）未有行贿犯罪行为。
⑥在最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产品质量问题；
⑦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要求）

	其 他 要 求

	1、具有不少于 1台的冷藏（冷冻）车辆；


注：1、需提供自有车辆的有效《机动车行驶证》扫描件（行驶证所有人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并加盖公章，或提供有效期内的冷藏（冷冻）车辆租赁合同扫描件并加盖公章（合同至少包括合同首页、合同内容页、租赁车辆具体情况、签字盖章页）和年检有效期内的《机动车行驶证》扫描件并加盖公章；车辆图片（图片为上牌的车辆整体图片）。自有或租赁车辆提供的相关材料的落款时间必须是本项目报名截止日之前；且必须承诺如在本项目服务期内租赁车辆租期到期后继续续租相关车辆或重新租赁符合要求的冷藏（冷冻）车辆（提供承诺函）。
2、需提供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单保单扫描件，投保日期在本项目报名截止日之前；且必须承诺如在本项目服务期内食品安全责任险到期后继续购买针对本项目食材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承诺函
1

第二章 评审方法（综合评分）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合格供应商
排序方法
	评审委员会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合格供应商，得分相等时，评审委员会依次按照以下优先顺序推荐合格供应商：
（1）报价低的供应商优先；
（2）递交报名文件时间早的供应商优先。

	合格供应商数量
	1名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供应商名称
	与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如有）、资质证书（如有）、一致

	报名文件格式
	符合“报名文件格式”的规定，关键字迹清晰可辨

	签名盖章
	符合“招商公告”规定

	资质条件、能力、信誉、其他要求
	符合“招商公告”规定

	质量要求
	符合“招商公告”规定

	报名文件的获取
	符合“招商公告”规定

	联合体
	未以联合体形式报价

	分包
	没有分包

	其他实质性要求
	符合“报名文件”的其他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分值构成(总分100分)
	企业业绩：30分
配送实力：10分
商品质量保障方案：10分
服务响应及售后方案：10分
报价：40分

	评审基准价计算方式
	评审基准价的计算：
（1）报名价的确定：
报名价＝报名报价表中填写的报价
（2）基准价的确定：
对报名人的评审价排序后分别去除一个最高值（由高到低）和一个最低值（由低到高），剩余报名人评审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审价平均值Bi（如果参与评审价平均值计算的有效报名人少于等于5家时，则计算评审价平均值时不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评标价的算术平均值Bi值即为评标基准价。

	评审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 ×（报名人评审价－评审基准价）/评审基准价
偏差率%保留2位小数



	评分因素与权重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因素
	评分因素权重分值
	各评分因素细分项
	分值
	

	企业实力
	40分
	

企业业绩


	30分
	[bookmark: _GoBack]满足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得基本分18分。在此基础上，2022年1月1日起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每增加一个满足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供货业绩，加4分，加满30分为止。

	
	
	配送实力
	10分
	具有不少于 1 台的冷藏（冷冻）车辆，满足得6分，数量不足不得分，每多提供1辆冷藏车，得1分，加满10分为止。
注：需提供自有车辆的有效《机动车行驶证》扫描件（行驶证所有人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并加盖公章，或提供有效期内的冷藏（冷冻）车辆租赁合同扫描件并加盖公章（合同至少包括合同首页、合同内容页、租赁车辆具体情况、签字盖章页）和年检有效期内的《机动车行驶证》扫描件并加盖公章；车辆图片（图片为上牌的车辆整体图片）。

	




服务方案





	




20分
	

商品质量保障方案
	

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所销售商品质量保障方案进行评分。包括但不限于进货渠道正规、进出货记录完整，临期、到期商品处理等，得基本分6分。根据进货渠道，商品处理的情况酌情加0-4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服务响应及售后方案
	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所销售商品服务响应及售后方案进行评分。包括但不限于供货时间、补货响应时间，投诉处理等得基本分6分。根据供货时间能满足服务区高峰时段需求，补货响应时间、投诉处理响应解决等情况，酌情加0-4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报价
	40分
	（1）如果供应商评审价＞评审基准价，则评审价得分＝40－偏差率×100×E1； 
（2）如果供应商的评审价≤评审基准价，则评审价得分＝40＋偏差率×100×E2；
其中：E1是评审价每高于评审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分值；E2是评审价每低于评审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分值。
E1=0.5，E2=0.3。



